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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居責任險不容忽視 
 
近日法庭裁定『添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』130 多名

業主需承擔二千多萬元賠償額及訴訟費用，即時引

起城中各界關注，彰顯了業主立案法團為大廈購買

第三者責任保險的重要性，大廈法團及物業管理公

司紛紛檢討現有保單的保障範圍，以及重新考慮保

障額是否足夠的問題。業界近期收到有關查詢亦大

幅上升， 顯示出各界對此事件的關注。 

案件的起因是始於 1994年，當時香港仔添喜大廈新

好酒樓拆卸簷蓬，簷蓬突然倒塌，導致 1死 13傷意

外，其後法庭裁定簷蓬鋼筋錯亂兼日久失修，判新

好酒樓、持牌人、業主立案法團、大廈業主公司、 

屋宇管理有限公司及恒安拆卸工程等被告疏忽，須

向苦主賠償逾 3000萬。 

但其後新好酒樓、屋宇管理有限公司及恒安拆卸工

程等被告先後申請破產。大廈業主公司向受害者墊

支部份賠償後，轉為控告添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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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其亦應承擔部分責任。最後法庭裁定『添喜大廈

業主立案法團』需分擔二千多萬元賠償及訴訟費

用。 

假若『添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』沒有投保第三者責

任險，各小業主有可能要分擔二千多萬元的賠償

額，小業主若支付不出其應付的款額，原告﹝債權

人﹞除可【釘契】禁止業主賣樓外，更可進一步入

稟法院要求強行把業主單位拍賣以還債項。 

但若小業主各自有投保第三者責任保險，其所要負

擔的賠償額，便可轉移至保險公司負責。其次，業

主若有投保〈家居全保〉，在市面上的家居全保一

般都包含第三者責任保險，亦可以將所承擔責任轉

移給承保公司。 

為保障自己及家人的長遠利益，各人在投保時，有

必要清晰了解保單條款，適當選擇所需保險，免除

由疏忽引起的一切不可估計責任。 

而身為保險從業人員，更要了解市場不同產品的分

別，才足以應付客戶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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